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濉溪县农业农村局、三区农业农村水利局，局属有关单位：
2022年度中央及省财政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已提前下达我市；经局党组研究同意，按照县区畜禽饲养量和报送的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数量等因素分配如下：
一、2022年度中央财政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分配情况。
按照（皖财农〔2021〕1238号）文件要求，中央财政2022年574万元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已下拨我市，结合《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做好2022年度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疫苗调拨供应工作的通知》、《淮北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淮北市畜禽养殖场户强制免疫“先打后补”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淮北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2022年全市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淮北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非洲猪瘟等动物疫病无疫小区工作方案的通知》、《淮北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2022年全市动物疫病净化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关于推进全市畜牧兽医社会化服务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此项资金主要用于我市开展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小反刍兽疫等动物疫病强制免疫疫苗采购、储存、注射及免疫效果监测评价、“先打后补”补助、人员防护和购买动物防疫服务等相关防控工作；无害化处理补助经费主要用于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具体资金分配见附表1。
二、2022年度省财政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分配情况。
按照淮北市农业农村局 淮北市财政局关于做好2022年省财政农业高质量发展（“两强一增”行动）项目实施工作的调整（淮农〔2022〕12号）文件要求，省财政2022年121万元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已下拨各县区财政，请结合《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做好2022年度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疫苗调拨供应工作的通知》、《淮北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淮北市畜禽养殖场户强制免疫“先打后补”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淮北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2022年全市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关于推进全市畜牧兽医社会化服务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该资金主要用于我市开展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小反刍兽疫等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先打后补”补助及免疫效果监测评价、人员防护和购买动物防疫服务等相关防控工作；无害化处理补助经费主要用于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具体资金分配见附表2。
三、使用管理及绩效目标。请各县区农业农村（水利）局尽快与当地财政部门对接，将资金按照属地动物防疫工作要求及时拨付到位，专款专用，严禁截留、挪用。坚持公开透明原则，做好政策内容、补贴对象、补贴标准、受益对象等信息公开公示。主动接受和配合纪检、监察、审计部门对资金使用管理以及动物疫病防控工作落实情况监督、检查和审计。各县区先打后补等其他经费要重点用于强制免疫“先打后补”工作，确保完成省农业农村厅设定目标，同时全面完成农业农村部绩效目标：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等强制免疫病种应免畜禽免疫密度达到 90%以上，平均抗体合格率达到70%以上；扑杀补助经费发放率 100%，确保疫情保持平稳；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补助经费发放率 100%，确保不发生大规模随意抛弃病死猪事件。各县区绩效目标表见附表3、附表4、附表5、附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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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2022年中央财政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分配表
                                                               单位：万元
	名   称
	防疫员补助
	病死猪无害化
处理补助
	疫苗经费
	先打后补等
其他经费
	合  计

	濉溪县农业农村局
	25.68
	201.58
	——
	97.07
	324.33

	相山区农水局
	2.04
	1.28
	——
	8
	11.32

	杜集区农水局
	4.08
	3.14
	——
	10
	17.22

	烈山区农水局
	5.28
	——
	——
	17
	22.28

	淮北市畜牧中心
	——
	——
	198.85
	——
	198.85

	合   计
	37.08
	206
	198.85
	132.07
	574




附表2
2022年省财政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分配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单位名称
	防疫员补助
	养殖环节无害化
处理补助
	先打后补等
其他经费
	小计

	1
	濉溪县
	25.68
	51.63
	19.96
	97.27

	2
	相山区
	2.04
	0.33
	2
	4.37

	3
	杜集区
	4.08
	1
	4
	9.08

	4
	烈山区
	5.28
	——
	5
	10.28

	合计
	
	37.08
	52.96
	30.96
	121.00





附表3
2022年度中央及省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濉溪县）
	专项名称
	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

	市级主管
部门
	市财政厅、市
农业农村局
	专项实施期
	一年

	县级财政部门
	县财政局
	县级主管部门
	濉溪县农业农村局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金额
	421.6

	年度目标
	指标1：应免畜禽免疫密度达到 90%以上；

	
	指标2：免疫抗体合格率常年保持 70%以上；

	
	指标3：不发生大规模随意抛弃病死猪事件；

	
	:指标4：依法对重大动物疫情处置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效
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1：应免畜禽免疫密度 
	90%以上

	
	
	
	指标2：发放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经费
	完成发放

	
	
	质量指标
	指标1：免疫质量和免疫效果
	平均免疫抗体合格率达到 70%以上

	
	
	
	指标2：依法对重大动物疫情处置率
	100%

	
	
	时效指标
	指标1：中央财政年度使用率
	≥90%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畜产品质量安全
	保持稳定

	
	
	
	指标2：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等优先防治病种防治工作
	疫情保持平稳

	
	
	
	指标3：资金使用重大违规违纪问题
	无

	
	
	生态效益
指标
	指标1：病死畜禽对环境污染
	不发生大规模随意抛弃病死猪事件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指标1：养殖户满意度 
	≥80%

	
	
	
	指标2：畜产品消费者
	≥80%



附表4
2022年度中央及省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相山区）
	专项名称
	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

	市级主管
部门
	市财政厅、市
农业农村局
	专项实施期
	一年

	县级财政部门
	区财政局
	县级主管部门
	相山区农业农村水利局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金额
	15.69

	年度目标
	指标1：应免畜禽免疫密度达到 90%以上；

	
	指标2：免疫抗体合格率常年保持 70%以上；

	
	指标3：不发生大规模随意抛弃病死猪事件；

	
	:指标4：依法对重大动物疫情处置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效
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1：应免畜禽免疫密度 
	90%以上

	
	
	
	指标2：发放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经费
	完成发放

	
	
	质量指标
	指标1：免疫质量和免疫效果
	平均免疫抗体合格率达到 70%以上

	
	
	
	指标2：依法对重大动物疫情处置率
	100%

	
	
	时效指标
	指标1：中央财政年度使用率
	≥90%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畜产品质量安全
	保持稳定

	
	
	
	指标2：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等优先防治病种防治工作
	疫情保持平稳

	
	
	
	指标3：资金使用重大违规违纪问题
	无

	
	
	生态效益
指标
	指标1：病死畜禽对环境污染
	不发生大规模随意抛弃病死猪事件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指标1：养殖户满意度 
	≥80%

	
	
	
	指标2：畜产品消费者
	≥80%



附表5
2022年度中央及省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杜集区）
	专项名称
	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

	市级主管
部门
	市财政厅、市
农业农村局
	专项实施期
	一年

	县级财政部门
	区财政局
	县级主管部门
	杜集区农业农村水利局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金额
	26.3

	年度目标
	指标1：应免畜禽免疫密度达到 90%以上；

	
	指标2：免疫抗体合格率常年保持 70%以上；

	
	指标3：不发生大规模随意抛弃病死猪事件；

	
	:指标4：依法对重大动物疫情处置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效
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1：应免畜禽免疫密度 
	90%以上

	
	
	
	指标2：发放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经费
	完成发放

	
	
	质量指标
	指标1：免疫质量和免疫效果
	平均免疫抗体合格率达到 70%以上

	
	
	
	指标2：依法对重大动物疫情处置率
	100%

	
	
	时效指标
	指标1：中央财政年度使用率
	≥90%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畜产品质量安全
	保持稳定

	
	
	
	指标2：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等优先防治病种防治工作
	疫情保持平稳

	
	
	
	指标3：资金使用重大违规违纪问题
	无

	
	
	生态效益
指标
	指标1：病死畜禽对环境污染
	不发生大规模随意抛弃病死猪事件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指标1：养殖户满意度 
	≥80%

	
	
	
	指标2：畜产品消费者
	≥80%



附表6
2022年度中央及省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烈山区）
	专项名称
	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

	市级主管
部门
	市财政厅、市
农业农村局
	专项实施期
	一年

	县级财政部门
	区财政局
	县级主管部门
	烈山区农业农村水利局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金额
	32.56

	年度目标
	指标1：应免畜禽免疫密度达到 90%以上；

	
	指标2：免疫抗体合格率常年保持 70%以上；

	
	指标3：不发生大规模随意抛弃病死猪事件；

	
	:指标4：依法对重大动物疫情处置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效
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1：应免畜禽免疫密度 
	90%以上

	
	
	
	指标2：发放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经费
	完成发放

	
	
	质量指标
	指标1：免疫质量和免疫效果
	平均免疫抗体合格率达到 70%以上

	
	
	
	指标2：依法对重大动物疫情处置率
	100%

	
	
	时效指标
	指标1：中央财政年度使用率
	≥90%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畜产品质量安全
	保持稳定

	
	
	
	指标2：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等优先防治病种防治工作
	疫情保持平稳

	
	
	
	指标3：资金使用重大违规违纪问题
	无

	
	
	生态效益
指标
	指标1：病死畜禽对环境污染
	不发生大规模随意抛弃病死猪事件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指标1：养殖户满意度 
	≥80%

	
	
	
	指标2：畜产品消费者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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